
囑
曙
一社

區
發
展
與
老
人

'
，
口
啥
，
H
H
d

u
就
牙

士
宣
、
斗
削
、
一
一
一
口

我
國
自
古
以
農
立
國
，
人
民
安
土
重
遷
，
對
鄉
旦
社
區
原
本
就
存
有
一
份
濃
厚
的
情

感
。
居
民
自
小
生
於
斯
、
長
於
斯
、
終
老
於
斯
，
農
村
社
會
原
有
的
社
會
結
構
，
賦
予
年

長
者
一
定
的
身
分
地
位
，
讓
老
人
們
很
自
然
地
貢
獻
其
經
驗
智
慧
，
並
得
到
相
當
的
尊
重

，
老
人
的
問
題
很
自
然
的
在
社
會
結
構
中
獲
得
解
決
，
因
此
，
攸
關
老
人
福
利
的
議
題
恨

少
受
到
談
論
。
隨
著
社
會
的
多
元
變
遷
，
工
商
業
的
繁
榮
發
展
，
人
們
生
活
型
態
逐
漸
改

變
。
以
往
農
業
社
會
中
人
際
間
的
有
機
聯
帶
關
係
已
不
復
存
在
，
加
上
小
家
庭
的
增
加
、

婦
女
走
出
廚
房
等
等
因
素
，
原
本
老
人
由
家
庭
照
顧
的
條
件
日
漸
的
消
失
，
老
人
的
問
題

便
漸
漸
的
浮
顯
出
來
。
時
至
今
日
，
依
據
統
資
料
顯
示
，
中
華
民
國
台
灣
地
區
六
十
五
歲

以
上
的
老
人
人
口
數
佔
總
人
口
的
比
例
已
超
過
百
分
之
七
，
達
至
聯
合
國
所
界
定
的
老
人

國
標
準
'
又
隨
著
人
口
的
轉
型
，
生
育
和
死
亡
水
準
逐
年
的
降
低
，
老
人
人
口
的
絕
對
和

相
對
數
量
日
益
增
加
;
加
上
新
一
代
生
育
觀
念
的
改
變
，
未
來
老
人
擁
有
的
子
女
數
也
將

逐
漸
減
少
，
而
人
口
的
平
均
壽
命
又
隨
著
醫
藥
衛
生
的
進
步
不
斷
延
長
，
可
預
見
我
國
未

來
下
一
代
奉
養
上
一
代
的
負
擔
必
然
加
重
，
這
些
在
在
都
已
顯
示
，
老
人
福
利
已
然
成
為

我
國
社
政
工
作
相
當
重
要
的
一
環
。
政
府
應
有
怎
樣
的
老
人
福
利
政
策
?
已
經
成
為
現
今

社
會
上
最
熱
門
的
話
題
。
本
文
試
圖
從
社
區
發
展
的
角
度
，
對
老
人
福
利
的
推
展
提
出
個

人
的
看
法
及
若
干
的
建
議
。

貳
、
社
區
發
展
的
工
作
理
念

J二

作
之
推
展

唐
毆
明

所
謂
的
社
區
發
展
，
根
據
聯
合
國
的
定
義
，
認
為
社
區
發
展
是
「
一
種
結
合
人
民
本

身
的
努
力
和
政
府
的
力
量
來
改
善
社
區
的
經
濟
、
社
會
和
文
化
情
況
，
以
提
高
社
區
人
民

的
生
活
水
準
，
進
而
促
進
國
家
的
發
展
和
進
步
的
方
法
或
過
程
」
。
換
言
之
，
「
社
區
發

展
」
一
詞
的
界
定
大
致
可
分
為
兩
個
不
同
的
角
度
，
其
一
為
「
視
社
區
發
展
為
工
作
方
案

」
(
目
的
且
有om
g
g
)
;另
一
則
為
「
視
社
區
發
展
為
工
作
過
程
」
(
自
扭
曲
宵
。
鬥
巾
的
的
)
。

前
者
著
重
「
物
」
的
建
設
，
將
社
區
工
作
作
為
社
區
建
設
的
各
種
方
案
與
活
動
之
完
成
;

後
者
著
重
社
區
中
「
人
」
的
發
展
，
將
社
區
工
作
作
為
引
導
社
區
社
會
關
係
變
遷
與
居
民

心
理
態
度
轉
變
的
一
種
方
法
。
前
者
重
視
工
作
的
項
目
與
成
果
，
多
屬
於
有
形
的
物
質
建

設
;
後
者
重
視
工
作
之
程
序
與
作
法
，
乃
屬
於
無
形
的
精
神
建
設
。
(
徐
霞
，

E
g
)
由

這
兩
個
觀
點
來
看
，
我
們
可
知
社
區
發
展
一
方
面
可
以
說
是
一
種
地
方
性
的
綜
合
福
利
建

設
，
男
一
方
面
也
可
作
為
推
動
各
項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的
方
法
。

我
國
自
民
國
五
十
四
年
四
月
行
政
院
公
布

「
民
生
主
義
現
階
段
社
會
政
策
」
以
後
，

始
將
社
區
發
展
列
為
社
會
福
利
的
七
大
項
目
之
一
。
闢
後
並
訂
頒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要

」
作
為
工
作
推
展
之
依
據
。
台
灣
省
政
府
為
促
進
基
層
民
生
福
利
，
改
善
民
眾
生
活
，
於

民
國
五
十
八
年
起
即
訂
頒
「
台
灣
省
社
區
發
展
十
年
計
畫
」
'
明
白
地
提
出
了
基
礎
工
程

、
生
產
福
利
及
精
神
倫
理
三
大
建
設
，
作
為
社
區
發
展
的
主
要
重
點
。
至
民
國
七
十
年
度

止
，
台
灣
省
全
省
已
規
畫
成
立
四
千
零
二
十
四
個
社
區
。
又
鑒
於
社
區
發
展
一
種
持
續
性

、
長
遠
性
的
社
會
繭
利
工
作
，
個
後
又
繼
塵
續
訂
定
「
台
灣
省
社
區
發
展
後
續
第
一
期
五

年
計
畫
」
和
「
台
灣
省
社
區
發
展
後
續
第
二
期
五
年
計
畫
」
以
持
續
發
展
社
區
。
截
至
八

十
年
六
月
底
止

，
全
省
共
計
已
規
畫
成
立
四
千
二
百
三
十
個
社
區
。
就
社
區
發
展
是
一
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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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方
性
的
綜
合
福
利
建
設
觀
而
言
，
台
灣
省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已
有
斐
然
的
成
效
。

實
際
上
，

「
社
區
發
展
」
一
詞
隱
含
有
在
未
開
發
或
開
發
中
國
家
開
展
各
項
社
區
建

設
的
意
味
，
現
今
我
們
已
邁
向
「
已
開
發
國
家
」
的
行
列
，
再
使
用
這
個
名
詞
，
似
不
妥

。
不
少
學
者
認
為
以
「
社
區
工
作
」
為
名
，
強
調
它
是
一
種
推
動
各
項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的

方
法
似
較
能
切
合
實
際
。
(
曾
華
源
，
巴
∞
H
)
暫
且
不
論
其
名
詞
的
適
切
性
，
如
果
我
們

將
社
區
發
展
視
為
是

一
種
推
動
各
項
社
會
福
利
的
方
法
，
社
區
發
展
的
重
點
即
應
擺
在
如

何
動
員
社
區
民
眾
力
量
，
配
合
政
府
施
政
以
解
決
社
會
問
題
進
而
促
進
社
區
全
體
民
眾
的

福
祉
上
。
作
為
一
種
工
作
方
法
更
應
重
視
社
區
工
作
中
的
組
織
性
、
教
育
性
、
自
助
性
。

依
據
台
灣
省
政
府
訂
頒
的
「
台
灣
省
推
行
社
會
工
作
員
制
度
計
畫
」
中
，
對
全
省
社
工
員

從
事
社
區
工
作
的
指
示
即
側
重
如
下
的
幾
項
重
點
﹒
﹒
付
社
區
意
識
之
提
昇
與
培
養
;
目
社

區
組
織
之
輔
導
及
強
化
其
功
能
;
目
社
區
發
展
概
念
之
灌
輸
與
加
強
﹒
'
回
社
區
資
源
之
蒐

集
與
運
用
;
同
社
區
福
利
服
務
與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之
協
助
推
動
。
而
要
透
過
社
區
發
展
的

方
法
來
推
展
老
人
福
利
工
作
，
正
需
要
遵
循
這
幾
個
工
作
的
重
點
方
向
。

拳
、
老
人
福
利
工
作
推
展
的
一
般
方
向

一
股
研
究
老
人
社
會
學
的
學
者
大
概
從
二
個
不
同
的
角
度
來
解
釋
老
化
的
過
程
:
其

一
為
活
動
理
論
。
主
張
這
個
理
論
的
學
者
認
為
老
人
除
了
在
生
理
及
健
康
的
變
化
之
外
，

老
年
人
仍
然
具
有
與
中
年
人
相
同
的
心
理
及
社
會
需
求
，
所
以
老
年
人
多
半
會
企
圖
維
持

自
己
在
社
會
角
色
的
領
域
之
內
。
因
此
，
一
個
老
人
如
欲
成
功
地
步
入
晚
年
生
活
，
惟
有

賴
於
他
是
否
能
維
持
中
年
時
期
的
活
動
和
態
度
;
換
言
之
，
他
必
須
繼
續
廣
泛
參
與
社
會

角
色
並
維
繫
其
與
社
會
關
係
網
絡
的
互
動
，
才
能
使
之
有
效
地
適
應
老
人
生
活
。
但
是
由

於
一
般
的
老
年
人
往
往
會
因
為
生
理
和
健
康
的
理
由
而
從
社
會
互
動
中
逐
漸
退
縮
而
降
低

了
其
與
社
會
關
係
的
互
動
力
，
而
這
種
社
會
互
動
的
減
少
卻
往
往
與
老
年
人
的
期
望
背
道

而
馳
，
因
而
此
種
背
向
發
展
乃
引
起
老
年
人
心
理
及
社
會
調
適
的
問
題
。
男
一
為
撤
離
理

論
，
主
張
這
個
理
論
的
學
者
則
認
為
社
會
角
色
的
喪
失
乃
是
老
年
人
老
化
過
程
中
的
自
然

結
果
，
老
年
人
對
自
己
角
色
的
認
知
與
對
自
我
概
念
的
模
塑
是
要
透
過
此
種
撤
離
的
過
程

而
建
立
的
。
因
此
想
要
成
功
的
邁
入
老
年
角
色
，
就
必
須
願
意
接
受
「
老
年
生
活
就
是
一

種
逐
漸
撤
離
臨
有
生
活
一
切
的
過
程
」
的
事
實
。
因
此
適
量
遞
減
社
會
互
動
是
達
成
老
人

心
理
社
會
調
適
的

一
個
必
然
途
徑
。
(
詹
火
生
，
也
斗
。
)
事
實
上
這
兩
個
理
論
都
無
法
真

正
地
說
明
老
年
人
社
會
調
適
的
過
程
，
然
而
它
們
都
替
晚
近
的
老
人
社
會
工
作
內
容
和
目

標
規
畫
出
兩
套
老
人
服
務
的
方
式
u

從
活
動
理
論
而
言
，
舉
凡
老
人
俱
樂
部
的
設
置
，
老

人
職
業
指
導
及
職
業
介
紹
，
老
人
旅
行
服
務
，
老
人
教
育
等
均
屬
於
活
動
理
論
的
範
圈
，

尤
其
是
職
業
介
紹
與
職
業
輔
導
，
老
人
教
育
等
為
然
。
至
於
老
人
之
家
及
看
護
之
家
的
設

置
，
家
庭
訪
視
，
或
是
老
A
飲
食
服
務
等
則
屬
於
撤
離
理
論
的
應
用
;
其
目
的
在
使
老
年

人
逐
漸
脫
離
其
社
會
角
色
，
進
而
達
到
再
適
應
的
目
的
。

台
灣
省
政
府
為
因
應
老
人
福
利
需
求
並
積
極
增
進
老
人
福
祉
，
特
於
民
國
七
十
六
年

底
，
開
始
策
訂
台
灣
省
安
老
長
程
計
畫
，
藉
以
強
化
關
懷
資
深
國
民
福
利
措
施
，
因
應
未

來
社
會
發
展
需
要
，
達
成
安
老
社
會
目
標
。
經
過
一
年
的
策
畫
，
乃
於
民
國
七
十
七
年
底

訂
頒
了
「
台
灣
省
安
老
計
畫
!
|
關
懷
資
深
國
民
福
利
措
施
」
並
付
諸
實
施
。
其
中
明
白

訂
定
以
肯
定
資
深
國
民
對
社
會
之
貢
獻
，
使
其
能
安
享
老
年
生
活
，
喚
起
社
會
敬
愛
老
人

，
俾
其
充
滿
信
心
與
希
望
，
並
繼
續
服
務
社
會
為
宗
冒
。
該
計
畫
預
定
自
七
十
八
年
度
起

至
八
十
七
年
度
止
十
年
期
間
，
由
省
與
縣
市
共
同
籌
措
經
費
一
百
三
十
八
億
三
千
六
百
餘

萬
元
，
因
應
本
省
老
年
民
眾
對
各
項
福
利
設
施
及
福
利
服
務
之
需
求
趨
勢
，
分
由
各
主
辦

單
位
逐
年
編
列
預
算
逐
步
擴
大
規
畫
推
展
，
以
期
增
進
老
人
健
康
、
志
趣
、
康
樂
、
服
務

及
安
養
等
方
面
之
一
福
祉
﹒
'
是
項
計
畫
己
揭
示
本
省
現
階
段
推
行
老
人
福
利
工
作
之
重
點
方

向
及
所
採
行
之
一
福
利
措
施
，
其
主
要
的
內
容
計
有
如
下
的
廿
六
個
項
目
:

一
、
健
康
方
面•. 

H
辦
理
免
費
健
康
檢
查
;
何
推
行
老
人
疾
病
防
治
;
局
辦
理
醫
療
補
助

.
，
倒
籌
設
並
充
實
養
護
設
施
﹒
，
因
辦
理
居
家
護
理
服
務
﹒
'
的
充
實
老
人

福
利
機
構
醫
療
復
健
器
材
﹒
'
的
提
供
老
人
生
活
輔
助
器
材
﹒
'
的
辦
理
醫

療
保
健
巡
迴
講
座
;
叫
推
展
老
人
運
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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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志
趣
方
面.. 

H
輔
設
長
青
學
苑
;
叫
組
設
長
青
志
願
服
務
隊
;
目
設
立
老
年
人
力
銀

行
(
加
強
辦
理
老
年
人
就
業
服
務
)
;
閥
表
揚
長
青
楷
模
。

三
、
康
樂
方
面
.. 

U
V優
待
老
人
搭
乘
交
通
工
具
及
參
觀
文
教
康
樂
設
施
;
叫
鼓
勵
老
人
籌

組
社
團
.
，
目
普
設
老
人
休
養
服
務
機
構
﹒
，
倒
舉
辦
敬
老
活
動
.
，
開
編
印

長
春
叢
書
。

四
、
服
務
方
面
:
付
辦
理
日
間
託
老
服
務
;
叫
辦
理
居
家
老
人
服
務
;
目
辦
理
敬
老
午
餐

;
個
辦
理
老
人
諮
詢
服
務
。

五
、
安
養
方
面
:
付
鼓
勵
家
庭
奉
養
;
叫
辦
理
老
人
公
費
安
養
;
門
口
辦
理
老
人
自
費
安
養

;
側
辦
理
低
收
入
老
人
諮
詢
服
務
。

以
上
的
各
個
項
目
，
不
論
從
活
動
理
論
或
從
撤
離
理
論
的
觀
點
來
看
，
事
實
上
都
已

有
所
含
括
，
足
以
滿
足
老
人
們
對
福
利
服
務
的
大
部
分
需
求
。
雖
然
我
們
尚
未
能
如
歐
美

等
福
利
國
家
有
一
套
完
善
的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，
但
在
政
府
現
有
有
限
的
財
源
下
，
可
以
說

已
經
有
了
一
個
足
供
依
循
的
準
則
。
而
未
來
我
們
在
規
畫
及
推
行
老
人
福
利
服
務
時
仍
需

掌
握
幾
個
基
本
原
則
，
才
能
使
計
畫
更
為
妥
適
.. 

(
李
瑞
金
，
巴
巴
)

一
、
普
及
性.. 

要
為
所
有
的
老
人
謀
求
一
般
的
福
利
而
非
僅
是
部
分
有
困
難
和
需
要
的
老

人
提
供
服
務
。

二
、
科
學
性
:
如
何
使
老
人
能
獲
得
真
正
的
福
利
，
需
做
深
入
的
調
查
研
究
才
能
提
出
適

當
的
服
務
對
策
。

一
二
、
適
合
老
人
的
特
徵
:
要
儘
量
按
其
特
殊
需
要
，
兼
顧
老
年
人
個
別
情
況
。

四
、
維
持
人
性
尊
嚴
:
應
重
視
服
務
的
方
式
與
態
度
，
不
可
損
及
老
人
的
自
尊
。

五
、
權
貴
性.. 

基
本
人
權
、
法
定
權
利
和
安
全
保
障
等
老
人
均
應
當
享
有
，
相
對
的
，
老

人
亦
應
善
盡
社
會
責
任
，
貢
獻
個
人
經
驗
知
識
，
自
求
多
福
。

肆
、
運
用
社
區
發
展
的
方
式
推
展
老
人
福
利

「
社
區
」
這
個
名
詞
雖
然
是
來
自
歐
美
的
產
物
，
但
我
國
自
古
以
來
間
有
的
鄉
盟
組

織
便
真
有
社
區
的
各
項
特
質
，
「
遠
親
不
如
近
鄰
」
、
「
旦
仁
為
美
」
、
「
守
望
相
助
，

疾
病
相
扶
持
」
更
是
古
來
名
訓
。
基
於
中
國
人
固
有
的
傳
統
精
神
，
社
區
發
展
在
我
國
應

較
外
國
來
得
更
易
推
展
。
如
何
運
用
社
區
本
身
的
資
源
，
結
合
社
區
本
身
的
力
量
來
解
決

社
區
老
人
的
問
題
，
推
展
老
人
的
福
利
?
是
本
文
討
論
的
重
點
所
在
，
而
要
解
決
此
問
題

，
我
們
必
需
先
了
解
老
人
的
主
要
需
求
是
什
麼
?
一
般
而
言
，
老
人
的
主
要
需
求
約
略
可

分
為
以
下
的
四
項.. 

一
、
健
康
需
求
:
如
何
維
持
健
康
的
身
體
?
如
何
在
其
生
病
時
能
夠
獲
得
適
當
的
治
療
?

如
何
擁
有
正
確
的
衛
生
保
健
知
識
?
罹
患
慢
性
病
時
如
何
獲
得
適
當
的
調
養
?

二
、
經
濟
需
求
:
如
何
在
晚
年
獲
得
經
濟
生
活
的
資
源
，
用
以
維
持
個
人
及
其
家
人
之
最

低
生
活
水
準
?

三
、
居
住
需
求
:
如
何
獲
致
適
當
的
安
養
處
所
?
如
何
求
取
合
適
老
人
生
活
的
環
境
?

四
、
心
理
及
社
會
需
求
:
如
何
對
晚
年
的
生
活
做
適
當
的
規
畫
?
如
何
獲
致
心
理
及
社
會

角
色
的
滿
足
?
如
何
對
晚
年
的
社
會
關
係
做
適
當
的
調
適
?

針
對
這
些
需
求
，
我
們
如
何
以
社
區
為
中
心
，
透
過
社
區
的
服
務
網
絡
，
來
予
以
滿

足
?
怎
樣
藉
由
社
區
組
織
的
力
量
，
讓
老
人
認
同
這
個
社
區
，
參
與
這
個
社
區
，
建
立
與

社
區
一
體
的
感
情
?
基
本
的
作
法
如
下

•• 

一
、
落
實
地
方
醫
療
體
系
，
健
全
社
區
基
層
醫
療
網
絡
以
滿
足
老
人
健
康
的
需
求

|
|
伴
隨
著
年
齡
的
增
長
，
生
理
機
能
的
老
化
是
必
然
的
現
象
，
加
上
人
口
結
構
的
日
趨

高
齡
化
，
中
、
老
年
人
的
醫
療
保
健
問
題
，
已
逐
漸
成
為
當
前
公
共
衛
生
的
主
要
課
題
。

如
何
使
人
活
得
健
康
，
似
乎
比
使
人
活
得
長
壽
來
得
重
要
。
因
此
，
建
立
一
個
完
善
的
社

區
基
層
醫
療
網
絡
，
應
是
社
區
推
展
老
人
福
利
工
作
最
先
要
考
慮
的
一
項
投
資
。
這
個
基

層
醫
療
網
，
在
社
區
中
至
少
必
蜜
先
有
一
個
提
供
居
民
各
項
健
康
服
務
的
健
康
中
心
，
這

個
健
康
中
心
應
有
以
下
幾
項
功
能
﹒
﹒
付
可
以
提
供
老
人
各
項
健
康
諮
詢
服
務
和
衛
生
保
健

常
識
;
∞
能
定
期
舉
辦
健
康
講
座
，
安
排
各
種
老
人
慢
性
病
防
治
課
程
，
讓
老
人
對
其
健

康
有
進
一
步
的
認
知
;
同
能
定
期
為
社
區
老
人
實
施
健
康
檢
查
，
涼
意
老
人
健
康
;
側
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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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
和
附
近
的
醫
院
建
立
起
一
套
完
善
的
緊
急
後
送
系
統
，
以
應
付
緊
急
的
醫
療
狀
況
。
此

外
，
由
於
老
人
慢
性
病
發
生
的
比
例
很
高
，
一
個
完
善
的
社
區
療
養
中
心
是
相
當
有
必
要

的
。
目
前
台
灣
省
各
公
私
立
老
人
安
、
療
養
機
構
提
供
之
服
務
，
係
採
取
集
中
收
容
的
方

式
辦
理
，
本
省
計
有
療
養
機
構
十
一
所
(
其
中
有
五
所
為
安
養
機
構
兼
辦
)
，
預
計
可
收

容
一
、
一
二
四
人
，
截
至
目
前
已
收
容
七
五
七
人
，
尚
餘
三
六
七
個
床
位
(
八
十
二
年
八

月
底
資
料
)
。
我
們
可
以
發
現
的
有
不
少
的
空
床
位
，
似
與
老
人
人
口
的
成
長
有
些
不
成

比
例
，
更
與
存
在
於
住
宅
區
中
家
家
客
滿
的
未
立
案療
養
處
所
無
法
相
比
。
這
可
能
是
機

構
式
的
療
養
較
不
能
適
應
社
會
需
求
的
原
因
。
有
些
學
者
認
為
機
構
式
的
安
、
療
養
並
非

是
惟
一
能
解
決
老
人
問
題
的
方
法
，
故
不
宜
大
量
設
置
，
其
原
因
為.. 
H
不
符
合
經
濟
原

則
:
機
構
的
收
容
需
花
費
大
筆
的
行
政
費
用
、
人
事
費
用
、
建
築
費
用
等
，
且
一
個
設
施

完
善
的
機
構
最
多
只
能
收
容
數
百
人
，
無
論
從
個
人
、
家
庭
或
社
會
的
角
度
而
言
，
均
不

符
合
經
濟
的
原
則
;
口
與
我
國
文
化
遺
業
相
但
觸
:
我
國
傳
統
文
化
所
提
倡
的
孝
道
已
日

漸
式
微
，
倘
若
大
量
設
置
機
構
，
不
蕾
給
成
年
子
女
不
照
顧
其
年
邁
父
母
一
個
良
好
的
藉

口
;
伺
機
構
式
收
容
與
原
有
生
活
的
社
會
關
係
相
隔
絕
，
易
造
成
老
人
社
會
疏
離
，
及
情

緒
不
安
定
。
(
沙
依
仁
，
也
茁
)
因
此
，
將
老
人
的
安
、
療
養
落
實
到
社
區
，
將
是
未
來

較
為
可
行
的
作
法
。
以
社
區
為
單
位
提
供
老
人
服
務
之
優
點
:
付
最
節
省
人
力
、
物
力

.. 

社
區
既
有
的
資
源
可
以
有
效
的
利
用
﹒
，
叫
符
合
國
人
落
葉
歸
根
的
傳
統
觀
念
﹒
，
目
可
透
過

社
區
組
織
實
施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方
法
。
側
可
推
展
預
性
及
前
瞻
性
的
訓
練
項
目
。
制
能
激

發
社
區
居
民
互
助
合
作
。
這
些
優
點
可
能
是
我
們
未
來
在
規
畫
提
供
老
人
安
、
療
餐
服
務

方
案
時
，
所
應
該
優
先
考
量
的
。

除
了
以
上
的
規
章
，
社
區
組
織
力
量
是
不
容
忽
視
的
，
應
該
多
透
過
社
區
組
織
，
為

老
人
宣
導
各
項
政
府
的
政
策
，
諸
如
中
低
收
人
老
人
醫
療
補
助
、
老
人
免
費
健
康
檢
查
、

清
寒
家
庭
老
人
重
病
住
院
看
護
費
用
補
助
及
未
來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體
系
的
建
立
等
等
，
並

提
供
老
人
必
要
的
服
務
，
才
能
真
在
滿
足
老
人
健
康
的
需
求
。

二
、
建
立
老
人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，
落
實
發
放
中
低
收
入
老
人
生
活
津
貼
以
滿
足
老
人

經
濟
的
需
求
|

老
人
終
其
一
生
對
社
會
貢
獻
其
心
力
，
在
其
晚
年
給
予
一
個
無
虞
匿
乏
的

生
活
本
是
理
所
當
然
的
事
，
在
以
往
農
業
社
會
，
傳
統
上
年
老
的
父
母
均
由
子
女
來
奉
養

，
加
上
土
地
的
所
有
權
仍
掌
握
在
長
者
手
中
，
老
人
很
少
有
經
濟
上
的
問
題
。
隨
著
社
會

結
構
的
變
遷
，
子
女
已
很
少
再
留
在
家
鄉
從
事
傳
統
的
工
作
，
於
是
老
年
人
在
家
鄉
獨
居

乏
人
照
料
的
情
形
日
趨
普
遍
，
如
果
他
在
年
輕
時
沒
有
積
蓄
，
經
濟
問
題
便
隨
即
產
生
。

省
府
為
落
實
推
動
老
人
福
利
工
作
，
加
強
對
中
低
收
入
戶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老
人
生
活
之
照

顧
，
於
八
十
二
年
四
月
十
六
日
已
訂
頒
「
台
灣
省
中
低
收
入
戶
老
人
生
活
津
貼
實
施
要
點

」
'
並
自
八
十
二
年
七
月
一
日
起
針
對
年
滿
六
十
五
歲
設
籍
本
省
之
民
眾
，
無
扶
養
義
務

人
或
家
庭
總
收
入
平
均
分
配
全
家
人
口
，
每
人
每
月
末
超
過
最
低
生
活
費
用
標
準
一
點
五

倍
且
未
接
受
政
府
生
活
補
助
亦
未
經
收
容
安
置
者
，
每
人
每
月
給
予
新
台
幣
三
千
元
的
生

活
津
貼
。
八
十
三
年
度
預
估
受
益
老
人
為
二
萬
零
五
百
七
十
八
人
，
全
年
經
費
估
計
約
需

七
億
四
千
零
八
十
萬
八
千
元
。
這
項
措
施
雖
然
仍
不
能
全
面
照
顧
所
有
的
老
年
長
者
，
但

對
於
有
經
濟
困
難
的
中
低
收
入
老
人
已
有
相
當
的
照
應
。
目
前
行
政
院
亦
已
研
議
自
下
個

年
度
起
，
對
收
入
低
於
現
行
最
低
生
活
費
標
準
一
點
五
倍
的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老
人
，
每
人

每
月
生
活
津
貼
，
由
現
行
的
三
于
元
增
加
為
六
千
元
;
另
外
，
對
收
入
在
最
低
生
活
費
標

準
一
點
五
倍
至
二
倍
間
的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中
低
收
入
老
人
，
也
將
發
給
每
人
每
月
三
千
元

的
生
活
津
貼
。
受
惠
老
人
將
從
目
前
的
三
萬
多
人
(
含
台
北
、
高
雄
兩
市
)
增
至
二
十
二

萬
人
左
右
。
同
時
，
為
使
將
來
老
人
退
休
後
的
生
活
完
全
無
虞
置
乏
，
中
央
已
參
考
歐
美

、
日
本
等
國
的
老
人
福
利
措
施
，
著
手
研
議
老
年
年
金
制
度
，
相
信
未
來
實
施
後
定
能
給

予
老
人
經
濟
上
更
多
的
保
障
。

社
區
在
滿
足
老
人
經
濟
需
求
上
，
應
該
扮
演
怎
樣
的
角
色
呢
?
不
少
社
區
組
織
，
其

成
員
於
平
日
按
月
繳
交
少
許
的
費
用
，
一
方
面
充
作
活
動
經
費
，
男
一
方
面
將
部
分
的
費

用
存
作
基
金
，
於
成
員
遇
有
病
痛
或
死
亡
時
，
給
予
相
當
的
補
助
或
撫
帥
。
這
樣
的
組
織

不
但
平
日
可
以
聯
絡
社
區
中
成
員
的
情
感
，
也
不
失
為
一
種
經
濟
互
助
的
好
方
法
。
事
實

上
，
社
區
組
織
在
老
人
經
濟
上
最
能
發
揮
的
功
能
就
是
對
政
府
現
有
的
政
策
詳
細
的
予
以

一 75 一月三年三十八國民華中



宜
導
，
讓
社
區
老
人
皆
能
了
解
自
己
的
權
益
所
在
，
並
對
有
需
要
的
民
眾
協
助
其
辦
理
申

領
事
宜
。
此
外
，
透
過
社
會
運
動
的
方
式
，
讓
社
區
老
人
的
聲
音
表
達
出
來
，
加
速
政
府

政
策
的
形
成
，
也
不
失
為
一
個
很
好
的
服
務
方
式
。

三
、
積
極
推
動
社
區
基
礎
工
程
建
設
，
建
立
更
適
合
老
人
居
住
的
生
活
環
境
以
滿
足

老
人
居
住
的
需
求
|

|
i
老
人
居
住
的
問
題
在
以
往
的
社
會
中
，
由
於
均
與
子
女
同
住
，
所

以
一
直
都
未
受
到
重
視
。
現
代
社
會
中
，
尤
其
在
都
市
，
由
於
居
住
的
空
間
型
態
改
變
，

住
宅
的
設
計
都
傾
向
適
合
小
家
庭
居
住
的
格
局
，
老
人
生
活
在
其
中
便
有
處
處
不
便
的
感

覺
。
有
鑒
於
此
，
便
有
人
主
張
應
鼓
勵
三
代
向
堂
，
多
規
畫
適
合
三
代
同
堂
的
居
所
以
解

決
老
人
住
的
問
題
。
姑
且
不
論
現
代
社
會
是
否
能
再
適
應
三
代
同
堂
的
生
活
，
與
父
母
同

棟
而
居
或
同
社
區
而
居
，
似
乎
在
現
代
社
會
有
愈
來
愈
多
的
趨
勢
。
因
此
，
如
何
營
造
一

個
適
合
老
年
人
居
住
的
社
區
環
境
?
是
未
來
社
區
發
展
的
主
要
方
向
。
長
久
以
來
，
社
區

的
基
礎
工
程
建
設
一
直
都
是
政
府
社
區
建
設
的
重
點
，
但
是
多
半
未
能
針
對
老
人
的
需
求

­

來
規
畫
設
計
。
適
合
老
人
居
住
的
環
境
至
少
有
下
述
幾
個
特
點
•. 

付
應
有
無
障
礙
空
間
規

畫
:
老
年
人
多
半
有
行
的
障
礙
，
有
此
設
計
才
能
滿
足
其
行
的
便
利
;
口
應
有
社
區
老
人

文
康
活
動
場
所
的
興
設
;
且
應
該
重
視
休
閒
設
施
的
規
畫
:
如
社
區
公
園
、
游
泳
池
、
運

動
場
等
的
興
設
;
除
此
之
外
，
對
於
社
區
中
獨
居
的
老
人
或
日
間
居
家
乏
人
照
顧
的
老
人

亦
應
有
社
區
安
養
中
心
、
社
區
在
宅
服
務
和
日
間
託
顧
中
心
的
規
畫
設
計
，
以
應
需
求
。

近
年
來
，
政
府
亦
開
始
鼓
勵
民
間
興
建
老
人
公
寓
，
相
信
未
來
對
老
人
居
住
的
需
求
，
應

更
能
予
以
滿
足
。

四
、
重
視
社
區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，
建
立
社
區
敬
老
崇
孝
的
社
會
意
識
，
發
揚
敬
老
倫
理
以

滿
足
老
人
社
會
及
心
理
的
需
求

|
|

敬
老
崇
孝
向
罵
我
國
傳
統
的
美
德
，
透
過
社
區
組
織

的
功
能
，
建
立
社
區
敬
老
崇
孝
的
社
會
意
識
，
發
揚
敬
老
倫
理
，
並
實
施
以
家
庭
及
社
區

為
主
的
照
顧
體
系
，
倡
導
傳
統
孝
道
精
神
、
子
女
奉
養
父
母
的
責
任
，
並
透
過
租
稅
減
免

、
住
宅
優
惠
、
住
宅
修
繕
補
助
等
措
施
鼓
勵
子
女
與
父
母
同
住
，
俾
期
子
女
就
近
照
顧
父

母
，
是
未
來
社
區
發
展
亟
待
努
力
的
方
向
。
此
外
，
讓
老
人
認
同
於
這
個
社
區
，
對
這
個

社
區
產
生
歸
屬
感
，
進
而
有
良
好
的
社
會
關
係
以
調
適
其
心
理
，
也
是
社
區
工
作
中
不
可

忽
視
的
。
我
們
可
以
透
過
以
下
的
幾
個
方
法

•• 

H
透
過
社
區
組
織
鼓
勵
成
立
社
區
長
壽
俱

樂
部
及
各
項
老
人
社
團
，
提
供
老
人
活
動
參
與
之
機
會
;
臼
鼓
勵
成
立
老
人
志
願
服
務
團

隙
，
服
務
社
區
，
參
與
社
區
公
益
活
動
。
不
僅
自
己
獲
得
成
就
感
，
更
對
社
區
有
所
貢
獻

;
局
對
有
能
力
再
就
業
的
老
人
亦
應
提
供
人
力
諮
詢
或
仲
介
的
服
務
，
俾
利
老
人
再
從
事

非
維
生
計
之
工
作
。
胸
透
過
社
區
組
織
協
助
辦
理
屆
齡
退
休
研
習
營
，
協
助
老
人
做
好
退

休
後
的
生
瀝
規
畫
，
以
減
少
其
社
會
適
應
的
困
難
;
倒
在
社
區
中
開
辦
長
青
學
苑
或
老
人

大
學
提
供
老
人
再
進
修
機
會
。
綜
而
言
之
，
建
立
老
人
參
與
社
區
活
的
基
點
，
鼓
勵
老
人

參
與
，
充
分
滿
足
老
人
在
結
構
中
互
動
的
需
求
，
應
是
在
社
區
中
推
展
老
人
福
利
的
首
務

白
髮
不
是
歲
月
的
傷
痕
，
而
是
智
慧
的
象
徵
;
觸
紋
不
是
風
霜
的
印
記
，
而
是
經
驗

的
累
積
o

「
老
」
並
不
可
怕
，
它
只
是
人
生
必
經
的
一
個
階
段
，
重
視
老
人
的
價
值
，
讓

老
人
活
得
更
有
尊
嚴
，
活
得
更
快
樂
，
我
想
是
年
輕
一
代
共
同
的
義
務
與
責
任

。

讓
我
們

攜
手
共
同
努
力
，
將
我
們
的
社
區
建
設
成
為
老
年
人
理
想
的
家
，
為
我
們
的
長
輩
，
也
為

將
來
的
自
己
。

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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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
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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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社
會
工
作
社
會
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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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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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
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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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
動
社
區
工
作
之
途
徑
與
社
區
工
作
員
角
色
之
探
討

社
區
發
展

詹
火
生

品
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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季
刊

Z
o
-
E

沙
依
仁

E
g

社
區
老
人
服
務
的
新
方
向
社
區
發
展
季
刊

Z
o
﹒泣

徐
霞

E
g

我
國
推
展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之
要
項
社
會
福
利
月
刊

李
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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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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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
務
的
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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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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雙
月
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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